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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操守守则  

物业管理公司就其委任的结束须履行的责任  

守则编号：C5/2021 生效日期：2021 年 5 月 7 日  

序言  

以下载有实务指引的《操守守则》（「守则」）乃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条例》）第 5 条就施行第 4 条（违纪行为）

而发出的。虽然持牌人 1不会仅因违反守则的条文而招致法律责任，但

在纪律聆讯中，守则可获接纳为证据，及关于持牌人违反或没有违反

守则的有关条文的证明，可作为有助于确立或否定受争议的事宜的依

据。  

守则  

交接责任  

A(1) 持牌物业管理公司（「持牌物管公司」）于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物

业的委任结束时，须履行交接责任。  

交接前的安排  

B(1) 持牌物管公司须于第 B(2)段所述的相关指定的时限前与有关业

主组织 2或经有关业主组织书面同意后与接任的物业管理公司

（「接任人」）代表会面，以商讨有关交接的安排，并在会面的最

少三天 3前向有关业主组织或接任人提供拟移交的动产的列表

（「列表」），以便双方在会面中讨论及确定将会移交的动产。  

B(2) 守则第 B(1)段所述的「指定的时限前」是指— 

(a) 持牌物管公司委任结束的八个星期前（如该持牌物管公司

                                                 
1 「持牌人」一词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1 级）

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2 级）牌照；临时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照；或临时物业管理

人（第 2 级）牌照。  
2 「业主组织」一词的定义与《条例》第 2 条所述的「业主组织」相同，即「就某物业
而言，指获授权代表该物业所有业主行事的组织 (不论该组织是否根据《建筑物管理条
例》或公契成立 )。」  
3 此守则所有关于日期的提述均以历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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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理人 4）；或  

(b) 持牌物管公司委任结束的两个星期前（如该持牌物管公司

并非是经理人）。  

B(3) 接任人亦须在有关业主组织的同意及安排下，与离任的持牌物管

公司接洽，以便就管理工作及相关文件／数据作出适当的交接安

排。  

B(4) 如有任何动产并非由离任的持牌物管公司管有，则该持牌物管公

司须按其所知披露有关动产由谁人管有，以便有关业主组织或接

任人作出跟进。  

B(5) 在守则第B(1)段提及的会面完成后的七天 3内，离任的持牌物管公

司须将经修订（如有）的列表提供给有关业主组织或接任人。  

移交动产的安排  

C(1) 除了守则第 C(2)段另有规定外，持牌物管公司须在切实可行的范

围内尽快，而最迟在委任结束日期后的十四天 3内，将动产送交有

关业主组织或接任人。  

C(2) 如持牌物管公司需要保留任何账簿、帐项纪录、文据、文件及其

他纪录（「相关文件」）以用作拟备有关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则

须— 

(a)  在其委任结束日期后的十四天 3内将相关文件的复本送交有

关业主组织或接任人；及  

(b)  在其委任结束日期后的两个月内将相关文件送交有关业主

组织或接任人。  

作为业主组织秘书或司库的身份移交动产的安排  

D(1) 如持牌物管公司在委任期间担任有关业主组织的秘书或司库，则

在其离任后的十四天 3内，须将与其履行有关职务的动产送交有

关业主组织。  

拟备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及安排审计工作  
                                                 
4 在本守则中，「经理人」一词的定义与《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D 条所述的「经理人」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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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除与有关业主组织另有协议 5或守则第E(2)段另有规定外，持牌物

管公司在其委任结束日期后的两个月内— 

(a)  须拟备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及  

(b)  安排把该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交由有关业主组织所指明的

会计师或其他独立核数师审计 6。  

E(2) 就E(1)(b)段而言，如有关业主组织于持牌物管公司委任结束日期

前并未有指明会计师或其他独立核数师，持牌物管公司须把该收

支表及资产负债表交由该持牌物管公司指明的会计师或其他独

立核数师审计。  

— 完 — 

                                                 
5 如持牌物管公司与业主组织协议的工作范围并不包括拟备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则守

则第 E(1)及 E(2)段不适用。  
6 如业主组织决定毋须就收支表及资产负债表审计（例如于《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27(1A)
条所指的物业不多于 50个单位的情况），则守则第 E(1) (b)段不适用。  

如本守则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处，以中文版本为准。  


